第三部分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4900]总体要求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自然资办发（2020）31号）文件、《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19）63号）文件）和《延市自然资源局、延安市林业局》延市自然籍发（2019）14号文件、《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通知》（陕西省自然资源登发（2020）5号）文件）和延市自然资登发（2022）7号文件要求。为确保全县林权登记数据高效整合汇交，进一步规范林权登记，全面依法履行林权类不动产登记职责，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能。
[bookmark: _Toc29315081][bookmark: _Toc8478][bookmark: _Toc6414]基本原则
（一）依法稳定林权的原则。对森林、林木、林地已经颁发过林权证而权属未发生变化的，予以承认，确定登记核实、解析其空间地理位置、统一坐标系等相关资料工作；对权属发生变化的，重新登记确权依法确定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进行初始确权、登记；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经营或作用森林、林木和林地的，进行初始确权、登记。
（二）政策连续性的原则。本次林权登记确权工作，应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关于林权、权属的规定进行。对已承包的林木、林地，应按承包期予以登记。
（三）按权属发证的原则。依据权利者对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分别予以登记。其它事宜按合同约定执行。
（四）先易后难的原则。凡权属清楚的先予以登记确权；权属不清或有争议的，使用林地审批手续不全或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待理清权属或纠正违规行为后，再登记确权。
（五）公开的原则。在林权初始登记前，必须公告登记时间、地点和有关申请须知事项。登记结束后，公告审查结果，接受群众监督。
[bookmark: _Toc8013]工作内容
按照《不动产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将现有分散存放、格式不一、介质不同的林权登记档案进行规范、整合，根据原林权登记资料及林权宗地位置图，对林权登记档案缺失、界址不清、首次登记未完成的国有林地、集体林地开展外业权籍调查测量，通过图解法、外业核查和实地测绘，核查每块林地土地面积、空间位置、形状、权属和空间分布等情况。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要求，建立林权登记数据库，录入不动产登记业务系统，完成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制作及发放，同时，按照国家不动产登记数据汇交规范标准，完成数据汇交质检。
林权数据整合工作主要任务为：
（一）林权登记存量档案电子化。对纸质档林权登记档案进行扫描后利用电子档案翻阅，通过查阅到户的纸质申请表，对相应的小班号进行完善，保证落宗的正确性。
（二）林权登记存量数据分析与标准化整理。存量数据分析：一是分析台账数据的完整性，检查有无缺失。二是分析字段属性之间是否存在逻辑性错误。三是分析存量数据的规范性。存量数据标准化整理：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整理。一是通过对原数据空间图形的处理，解决不同介质、不同数据格式、不同坐标系的底图资料具有相同的数据格式和坐标系。二是因不同比例尺数据迭加造成线状、面状要素的精细程度变化，应按照原林权宗地四至描述的走向，将现有界限进行细化。三是对各空间数据、登记信息数据，应按照现行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进行整理。四是对图形数据进行拓扑处理、冗余图形清理和碎面处理。五是对属性数据和档案数据进行归并和冗余数据清理，建立标准化的原始库。六是对宗地代码、林地小班（宗地）号以及证书号、业务号、档案编号等，按照空间数据、登记信息和档案资料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关联，从而解决同名异地和同地异名的问题，确保消除不动产登记信息中语义不一致的描述；同时注重解决数据类型、小数点位数和数量单位不统一的问题，确保实现在同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内，同一类不动产登记的数据类型完全一致。
（三）林权登记存量数据空间信息补充采集。一是图形数据缺失但有纸质宗地图的，在地籍调查系统中直接将纸质宗地图进行转绘（需注意原图纸的坐标系与现行不动产地籍调查坐标系统是否一致），实现宗地图矢量化。二是资料缺失但能够直接在高清影像图上进行室内指界落宗、且当事人无异议的，无需开展实地调查。三是无纸质宗地图，确需重新调查或补充调查的，应通过外业补调的方式获取宗地图，从而实现无图宗的补充上图。四是属性数据缺失的，应依据林权登记档案资料进行补录。五是档案数据缺失的，应补充并扫描纸质档案资料。六是在数据整合过程中需要外业调查核实、补充调查、部门协调等情况，应提出处理办法。
（四）建立图形数据、属性数据和档案资料之间的关联关系。实现林权登记存量数据的“图-属-档”一体化的数据库，按照《不动产单位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编制不动产单元号。而后将原始资料整编成电子文件，挂接在数据库中，以便于后期办理业务时查找和对比。
（五）导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积极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试行）》的要求，加强此项工作的学习培训和自身能力建设，搭建软硬环境，完善登记信息系统，加快推进互联网+登记，提升登簿治理。对林权登记存量数据整合结果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后，将成果导入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完成汇交。
[bookmark: _Toc27375][bookmark: _Toc29315079]工作范围
黄陵县境内除陕西黄陵国家级森林自然公园、陕西桥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辖区以外的林地面积约236.83万亩。
[bookmark: _Toc22698][bookmark: _Toc29315080]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9315086][bookmark: _Toc29697]作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12月28日修订）；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2016年）；
3、《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暂行办法》（自然资发[2019]116号）；
4、《土地调查条例》（2018年修正本）；
5、《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修正本）；
6、《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GB/T26424-2010）；
7、《地籍调查规程》（GB/T 42547-2023）；
8、《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TD/T1055-2019）；
9、《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2009-2010）；
1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NY/T2537-2014）；
11、《数字测绘产品质量要求》（第一部分GB/T17941.1）；
12、《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13、《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18316-2008)；
14、《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3456-2009)；
15、《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一部分:1:500、1:1000、1:2000地形图图式GB/T20257.1-2017)；
16、《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二部分:1:5000、1:10000地形图图式GB/T20257.1-2017)；
1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18、《土地勘测定界技术规程》(TD/T1008-2007)；
19、《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试行）。
[bookmark: _Toc12566]参数要求
1、坐标系统及数学基础
平面坐标系统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高程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长度单位采用米（m），保留2位小数；面积计算单位采用平方米（㎡），保留两位小数；面积统计汇总单位采用公顷（hm²），汇总时保留四位小数，可将亩作为辅助单位，保留三位小数。
2、 精度要求
精度指标按照《地籍调查规程》（GB/T 42547-2023）、《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2009-2010）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2139]实施流程
[bookmark: _Toc29329]统一规范
根据不动产登记的有关技术规程及要求，对历年已登记林权资料及首次林权登记资料统一工作平台、统一坐标系统、统一工作技术标准。
[bookmark: _Toc21224]工作底图制作
以最新正射影像图为基础制作，叠加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或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成果、原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登记界线编制工作底图。
[bookmark: _Toc18376]权籍调查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相关实施细则规定，按法律程序核定每宗林地的权属界线，填写不动产权籍调查表，量算面积，测绘宗地图，形成数据、图形、表册等调查资料；查清宗地、林木定着物组成的不动产单元状况，以及森林和林木信息等；查清宗地的权利人、权利类型、权利性质、土地用途、四至、面积等土地状况；查清森林与林木的权利人、坐落、造林年度、小地名、林班、小班、面积、起源、主要树种、株数、林种、共有情况等内容，满足林权不动产登记工作所需资料。
[bookmark: _Toc19563]数据整理及公示
将外业采集的宗地界址点、界址线数据，权利人信息，以及各类调查记录表等宗地调查数据录入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处理系统，在GIS系统支持下，参考外业工作图、1:2000正射影像图，编辑宗地的界址点、界址线，制作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信息公示图表。调查信息公示表的主要内容包括权利人姓名或名称、宗地编码、面积和地块四至等信息。打印输出张贴至村委会及相关村（组）的公告栏，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5天。
[bookmark: _Toc26091]登记发证
根据调查及测量成果资料，逐宗逐单元进行审核、登记、发证工作。
[bookmark: _Toc28577]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建设
根据《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建立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数据库内容包括不动产单元数据、权利人数据、权利数据和其它数据，对形成的图形信息与属性信息进行数据完整性、准确性、逻辑一致性以及数据分层和文件命名的规范性等检查，满足要求后汇总入库，建立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对建立好的林权调查数据库进行管理和维护，及时更新权籍调查数据，扩展应用功能，满足相关的业务需求。
主要成果
（一）数据库成果
建设黄陵县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包括矢量空间图形成果、属性数据、元数据、其他数据成果。
（二）文字成果
（1）黄陵县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设计书；
（2）黄陵县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总结；
（3）黄陵县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总结；
（4）黄陵县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建设工作报告；
（5）黄陵县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质量检查报告。
（三）权属调查资料
（1）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2）权利人身份证明材料；
（3）权属来源证明；
（4）指界委托书；
（5）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指界公告；
（6）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指界通知书；
（7）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宗地界址点成果表；
（8）林权调查表；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必要材料。
（四）图件成果
（1）黄陵县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底图（以行政村村为单位）；
（2）黄陵县林权不动产权籍调查外业公示图（以行政村村为单位）；
（3）黄陵县地籍区及地籍子区一览图；
（4）1:10000地籍图。
（五）电子化成果（扫描件）
宗地成果扫描件：将宗地权属调查成果，以宗地为单位进行电子化扫描。
（六）其他成果
反映调查登记过程的文字、照片、视频等资料。
[bookmark: _GoBack]
